
 

 

 

 

 

 

 

博财农〔2019〕02 号 

 

 

关于下达 2019 年自治区提前告知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  

  

博湖县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扶贫办： 

为加大脱贫攻坚支持力度，加快预算支出进度，根据

《关于下达 2019 年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计划的通知》

（新扶贫领字〔2018〕86 号）和《关于下达 2019 年自治区

提前告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新财扶〔2018〕

71 号）、自治州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 年自治区提前告知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巴财农〔2019〕5 号）精

神，现提前下达 2019年自治区财政项扶贫资金预算指标 641

万元，请列 2019 年“21305 农林水支出——扶贫”科目，具

体要求如下：   



一、项目主管部门收到资金指标文件后，要及时会同我

局根据年度脱贫攻坚任务，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项目，及时

拟定年度项目计划或资金使用方案，不得以任何理由挪用、

挤占和滞留资金，不得变更资金用途和扩大使用范围。   

二、请严格按照《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新财扶〔2017〕32 号）和

《巴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巴财农

〔2018〕38 号）的规定，切实履行各部门资金使用管理职责，

加快项目组织实施进度、提高预算执行进度，充分发挥资金

及项目效益。   

三、资金使用单位或项目实施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对资金年度使用计划、扶持

对象、支持项目、补助标准、资金来源及额度等信息必须按

规定的程序进行公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四、项目主管部门要督促项目实施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

度，按进度拨付资金，防止资金以拨代支、虚列支出。 

五、为进一步加强绩效目标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

效益。根据《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

办法>的通知》（新财预〔2018〕21 号）规定，现将博湖县

2019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目标表一并下达你们（详见附

件），请按照本地细化的任务目标要求，抓紧开展绩效目标

填报和审核工作，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完成。   

附件：1.博湖县 2019 年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

贫发展）项目分配表 



2. 2019 年自治区提前下达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支出

绩效目标表 

 

 

 

 

2019 年 1 月 7 日 

 

 

 

 

 

 

 

 

 

 

 

 

 

 

 

抄送：   财政局各领导、   预算股、     国库股 

博湖县财政局                    2019 年 1 月 7日印发    



合计
扶贫发展

资金

地方专
项扶贫
资金

行业资金 援疆资金 其他
扶持贫困

户数

其中:年度
拟脱贫户

数

用于拟脱
贫户的扶
贫发展资

金

641 641 0 0 0 0 603 0 0

1
652829
201910
3

药浴池
新
建

资产
收益
扶贫

2019

查干诺
尔乡敦
都布呼

村

敦都布呼村为贫困户新建1座药浴池，药浴池包括
新建1座洗羊羊圈150平方米，每平方100元，小计
1.5万元；药浴池基础开挖，回填沙子，小计0.8
万元；药浴池基础钢筋混凝土40方，每方700元，
小计2.8万元；洗羊槽上面回填方量2000方，每方
15元，小计3万元；打井安装电水管，小计0.2万
元；购买1台发电机（抽水用），小计：0.4万

元；项目总金额：8.7万元。药浴池由村委会统一
管理使用。给贫困户牲畜免费洗药浴算作贫困户
受益，非贫困户牲畜按标价收费，除去水费、药
费、人工费，其余收益全部用于贫困户分红，结

余资金继续用于本项目。

8.7 8.7 53 宋京

2
652829
201910
4

棚圈建
设

新
建

牲畜
棚圈
（半
封闭
式）

2019

查干诺
尔乡乌
腾郭楞

村

乌腾郭楞村为21户贫困户新建棚圈，每户1座，每
座100㎡,圈墙为砖结构（后墙高2.2米*侧墙高2.8
米*前墙高1.2米），圈顶石棉彩钢板(厚度10cm，
面积60㎡)，直径80的钢管柱子2根，铁饲草槽2套
（4米*0.5米），铺地砖8㎡（自愿），每座补贴3

万元。项目总金额63万元。

63 63 21 宋京

附件1：

博湖县2019年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项目分配表 641万元

单位: 万元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扶持贫困户情况

项目负责
人

地州市（或县市区）合计

序
号

项目库编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项目类
别

建设起止
年限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合计
扶贫发展

资金

地方专
项扶贫
资金

行业资金 援疆资金 其他
扶持贫困

户数

其中:年度
拟脱贫户

数

用于拟脱
贫户的扶
贫发展资

金

博湖县2019年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项目分配表 641万元

单位: 万元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扶持贫困户情况

项目负责
人

序
号

项目库编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项目类
别

建设起止
年限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3
652829
201911
2

药浴池
新
建

资产
收益
扶贫

2019

查干诺
尔乡查
干诺尔

村

查干诺尔村为贫困户新建1座药浴池，药浴池包括
新建1座洗羊羊圈130平方米，每平方100元，小计
1.3万元；药浴池基础开挖，回填沙子，小计0.55
万元；药浴池基础钢筋混凝土32方，每方700元，
小计2.24万元；洗羊槽上面回填方量1500方，每
方11元，小计1.65万元；打井安装电水管，小计
0.22万元。项目总金额5.96万元。药浴池由村委
会统一管理使用。给贫困户牲畜免费洗药浴算作
贫困户受益，非贫困户牲畜按标价收费，除去水
费、药费、人工费，其余收益全部用于贫困户分

红，结余资金继续用于本项目。

5.96 5.96 40 宋京

4
652829
201911
8

林下养
殖西海
芦苇鸡

新
建

林下
经济

2019年

塔温觉
肯乡克
日木哈
尔村

村委会负责牵头在800亩退耕还林基地中，吸纳15
户贫困户集中饲养西海芦苇鸡。计划每户购买800
米铁丝网护栏（高2米、含1个门）16000元，建
100㎡遮阳鸡舍4000元，土鸡苗由农户自行购买，
每户配备饲料桶、饮水桶各15个3000元，接通供
水管道2000元；每户合计3.1万元。2户贫困户专
门从事鸡、鸡蛋收购及外出销售，配备电动三轮
车2辆，鸡笼、蛋箱等设备，共2万元；建1个宰鸡
店，购买脱毛机等设备5000元，配备电动三轮车1
辆5000元，共1万元，提供1户贫困户经营；建1个
鸡肉卤、烤、炒、烹及分割加工店，配备电烤炉
、鸡肉切片、切丝机等10000元，送货电动三轮车
1辆5000元，共1.5万元，提供1户贫困户经营。资
产权归村委会所有。结余资金继续实施本项目。

42.00 42.00 19 任传鹏



合计
扶贫发展

资金

地方专
项扶贫
资金

行业资金 援疆资金 其他
扶持贫困

户数

其中:年度
拟脱贫户

数

用于拟脱
贫户的扶
贫发展资

金

博湖县2019年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项目分配表 641万元

单位: 万元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扶持贫困户情况

项目负责
人

序
号

项目库编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项目类
别

建设起止
年限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5
652829
201912
2

鹌鹑养
殖厂

改
扩
建

资产
收益
扶贫

2019
塔温觉
肯乡东
大罕村

在双鸭湖养殖厂已建的鹌鹑养殖场，扩大养殖规
模，再投入25万元的资金，在养殖场内增加250组
鹌鹑养殖笼子（含料槽、饮水设备、集蛋设备、
保温设备等配套设施）计25万元，受益户25户。
购买的设备和器具资产产权归贫困户所有。25名
贫困户每年按投入资金10%的比例进行分红，集体
收益分红由村委会负责监督。另外还可雇佣4名贫
困户劳动力进行育雏、防疫、管理、喂食、清扫
、销售等，月工资2000-3500元。结余资金继续实

施本项目。

25.00 25.00 25 任传鹏

6
652829
201912
5

旅游扶
贫

新
建

旅游
扶贫

2019
拉罕诺
尔村三

组

农家乐二期建设,在已投资的150万的拉罕诺尔村
农家乐旁新建农贸市场一个，主要是硬化地面

3500平方米，新建900平米的交易大棚，新建围栏
730米，附属设施及项目前期费（主要包括：设计
费，招标代理费，监理费，审计费等）。该农贸
市场投入使用以后，市场内三分之一的摊位免费
提供给有意愿的贫困户或将其租赁收入分红给贫
困户，三分之二的摊位出租收入用于市场运营维
护及壮大村集体经济。农贸市场产权归村委会所
有，市场由村委会或者村委会成立的合作社经营

管理。

219.54 219.54 275 韩祖湘



合计
扶贫发展

资金

地方专
项扶贫
资金

行业资金 援疆资金 其他
扶持贫困

户数

其中:年度
拟脱贫户

数

用于拟脱
贫户的扶
贫发展资

金

博湖县2019年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项目分配表 641万元

单位: 万元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扶持贫困户情况

项目负责
人

序
号

项目库编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项目类
别

建设起止
年限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7
652829
201913
8

特色花
卉种植

业

新
建

产业
发展

2019

乌兰再
格森乡
乌兰再
格森村

在乌兰再格森乡乌兰再格森村新建砖混钢构高标
准温室大棚6座，每座占地1亩，棚高4.5米、宽14
米、长50米，每座17万元，共计90万元。其中1座
建设暖气、安装锅炉一台，共计8万元。新建20平
方米砖混管理用房6座，每座2.5万元，共计15万
元。购置大棚布、棉被、卷帘机等大棚附属设施
若干15万元。项目用地采用村集体现有耕地置换
农户耕地用于建设。项目资产归属于乌兰村村委
会所有，计划成立贫困户花卉种植合作社进行经
营，贫困户按投入金额的10%进行分红，预计每户
增收1300元以上，剩余利润用于项目维护和继续
实施本项目。项目建成后，大棚用于种植花卉、
草莓、大樱桃、芽菜、蘑菇等经济作物，并吸纳
贫困户务工，实现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工资和分

红双收入。

140 140 105 李华君

8
652829
201914
0

风干肉
加工

新
建

农产
品加
工

2019

乌兰再
格森乡
乌图阿
热勒村

利用现有200平方米房屋装修，购置风干架，开展
风干肉加工生产，投入资金20万元。配套给排水
设施、风干设备、消毒设备、切割设备、冷藏保
鲜设备以及配套相关附属设备设施，投入资金20
万元。利用现有门面房进行装修、购置货架等，
开设门面销售，投入资金10万元。项目计划实施
地点为乌兰再格森乡老畜牧兽医所。在村里评选
出有经营头脑的农民进行经营，并优先雇佣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参与务工，贫困户按投入金额的
10%进行分红，预计每户增收2000元左右，剩余利

润用于项目维护和继续实施本项目。

50 50 22 李华君



合计
扶贫发展

资金

地方专
项扶贫
资金

行业资金 援疆资金 其他
扶持贫困

户数

其中:年度
拟脱贫户

数

用于拟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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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发展资

金

博湖县2019年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项目分配表 641万元

单位: 万元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扶持贫困户情况

项目负责
人

序
号

项目库编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项目类
别

建设起止
年限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9
652829
201905
4

防渗渠
新
建

防渗
渠建
设

2019年

乌兰再
格森乡
席子木
呼尔村

为43户发展庭院经济的贫困户修建引水渠，计划
建设总长约4000米，每米需要混泥土板0.1344

方，苯板0.1344方，塑膜2.24平方，每米投资约
217元，总价约86.8万元

86.8 86.8 43 李华君



附件2：

产业发展
□

民生保障   □

资金管理办法（名称、文号）

 中长期资金总
额：

       其中：财
政拨款

             其
他资金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

描述）
二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因地制宜因户施策，确保贫困对象脱贫成效进一步巩
固，实现脱贫巩固。

坚持因人制宜原则，针对不同人群设计差异化的产业发
展路径，让贫困家庭获得持久、稳定、有效的稳收增收
渠道。

≥65%

从2季度开始一月一通报、年度总考核

=100%

时效
指标

时效指标 ≤5天

全面解决贫困人口住房和饮水安全问题，贫困村达到人
居环境干净整洁的基本要求，无义务教育学生因贫失学
辍学问题，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实
现贫困人口全覆盖，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应保尽保。

每个贫困村都有2-3项以上的稳定增收产业，贫困村生产
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全面改善，美丽乡村建设有序推
进，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巩固脱贫成果，通过“七个一批”因地制宜综合施策，
确保现行标准下全部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达到“一
超过”“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贫困人口收入渠道更
加多元、收入结构更加稳定、收入稳步增长，建立稳定
脱贫长效机制。

≥95%

≥90%

满意
度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群众认可程度

项目
概况

总
体
目
标

绩
效
指
标

项目完
成

满意度
指标

数量
指标

质量
指标

贫困户满意度

地州以及下达资金时限

脱贫攻坚重点县达到“三
率一度一接近”标准，基
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
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贫困村全面达到“一降五
通七有”标准，贫困村集
体经济全面改善，来源更
加多元，结构更加稳定合
理。

拟脱贫贫困人口63户219
人。

脱贫攻坚重点县占全州资
金规模的比例

项目主管单位通报各县资
金支出进度情况

公示公告执行情况

围绕建档立卡贫困户稳定实现“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标准，2019年自治区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优先支持助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收入稳定超过脱贫年度国家扶贫标准
到户到人的发展项目，优先支持与国家脱贫标准紧密关联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住房安
全和特殊困难群体稳定脱贫的设施建设和保障项目。

三级指标

巩固脱贫成果

稳定增收

       其中：财政拨款 641

             其他资金

中长期目标（20××年—20××+n年） 年度目标

项目资金
（万元）

申报（补助）条件

项目起止年限 2019年1-12月

 年度资金总额： 641

绩效分配方式 因素法  R   项目法  □  据实据效  □   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  □

立项依据

一、《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发〔2015〕34号）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根据本地脱贫攻坚需要，积极调整省

级财政支出结构，切实加大扶贫资金投入”。

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3〕25号）提出，“各级政府

要逐步增加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加大资金管理改革力度，增强资金使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项目资金要到村到户，切实使资金直接用于扶贫对

象”。

三、《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号）中提出“地方各级财政根据本地脱贫攻坚需要和财力情况，每年预算安排一定规模

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并切实加大投入规模，省级资金投入情况纳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内容”。

四、《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财农〔2017〕115号）明确，对“资金投入”进行评价，“主要评价省本级预算安排的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的投入总量、增幅及分配的合理性、规范性等”。同时在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中明确，“省本级预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增幅：年度增幅高于中央安排本省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幅的,得满分;低于增幅的,按比例减分”；“省本级预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与中

央预算安排本省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比例：中部≥40%，西部≥30%，东部≥200%，得满分；中部<10%，西部<5%，东部<50%，得0分；在上述比例

之间的，按比例计分”。

五、《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意见》（新党发〔2016〕2号）提出，“攻坚期

内，自治区财政在保持现有扶贫投入规模基础上，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实现自治区配套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较大幅度增长，切实强化政府投入的

主体和主导作用”。

六、《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打赢新疆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新党办发〔2017〕25号）提出，“用好用活现行财政政策，充分发挥政府投入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类财政资源

保障扶贫开发需要。调整自治区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扶贫资金的投入力度”。

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新财扶〔2017〕32号）提出， “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根据全区脱贫攻坚任务需要和

财力情况,统筹安排中央和自治区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八、《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18〕124号）中要求切实管好用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充分发挥资金

使用效益。

使用范围 全县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乡镇。

项目类型 基础设施   □ 行政运行    □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新财扶
〔2017〕32号）

中长期规划（名称、文号，仅指
常年项目）

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 年度）

项目名称 2019年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预算单位 博湖县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扶贫办


